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各单位： 

为全面做好全国“两会”期间安全生产工作,认真贯彻上级关

于全国“两会”期间安全工作要求，严格落实集团公司二季度工作

会议部署，确保全国“两会”期间安全生产形势稳定，现就有关工

作要求明确如下： 

一、各单位重点工作任务 

1.各单位树牢安全红线意识，开展“两会”期间安全宣教系列

活动，宣传到班组和每名员工，增强抓好特殊时段安全工作的浓

厚氛围。 

2.各单位主要负责人 5 月 21 日前组织开展 1 次“两会”前的

安全风险辨识评估，全面辨识重大风险管控、现场作业条件、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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键作业工序、极端异常天气等风险，针对辨识出的新风险明确责

任人，进行有效管控。 

3.各单位主要负责人组织 1 次全覆盖的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工

作，重点排查整治安全责任制落实不到位、制度措施执行不严、

员工操作行为不规范等问题。 

4.各矿井分管负责人“两会”期间对分管范围内风险管控情

况进行不少于 1 次的现场检查，组织开展不少于 1 次分管范围内

隐患排查；采煤、掘进矿长完成 1 次全流程跟班；总工程师、机

电矿长完成 1 次现场系统性跟班。各单位分管负责人严格按照

《集团公司加强动态变化预警控制管理办法》组织开展动态变化

预警控制工作。 

5.各单位分管安全负责人要带着停止作业和反“三违”指标

组织现场监督检查，并通过视频监控系统对现场作业、现场检修、

现场巡查情况进行“回头看”，早中夜各不少于 3 个班次。对“三

违”行为进行问责，并责令跟班班队长公开做检查；严重“三违”

责令科区长公开做检查。 

6.各单位矿（处）副总师及以上管理人员“两会”期间原则上

要坚守岗位；确需外出，严格执行请销假制度。原则上专业副职

和专业矿（处）副总师必须留一人在单位值守。 

7.各级跟带班人员严格执行班中向本单位调度中心“三汇

报”制度，到达现场交接班后，对现场安全状况进行汇报；班中

对现场安全生产情况，安全技术措施落实情况、重点关键作业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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况进行汇报；班末前 1 小时内对现场安全风险隐患、下班次安全

重点事项进行汇报。 

8.各单位“两会”期间随机组织开展不少于 2 次的干部作风督

查和不少于 2 次的“四不两直”现场检查。 

9.淮化集团（新淮公司）排定“两会”期间巡查、排查责任表，

明确责任人，严格执行。西北能化公司严格执行停产大修安全技

术措施，动火、受限空间等作业必须严格执行审批、监督制度。

电力单位厂领导要对岗位作业、巡查情况进行抽查不少于 4 次。

华江海运强化风险防控，对照安全评估问题逐“船”开展对标排

查。 

10.各单位要按照“从严从快从重”的原则开展各类监督考核

问责，问责处理意见原则上不超过 48 小时挂网通报。 

二、集团公司督导工作任务 

1.督导组采取督导承包单位负责制，承包单位主要负责人负

责统筹安排“两会”期间的驻矿督查工作；驻矿人员名单 5 月 20

日前报集团公司调度中心备案。 

2.督导组原则上在被督导单位驻矿至少 2 人，须有 1 名矿

（处）副总师以上负责人带队。派驻化工单位工作组至少 1 人在

现场驻守。督导组人员需调整时，必须由相应人员替代。 

3.全国“两会”期间督导组成员现场督导检查不少于 3 次。 

4.督导组成员原则上每天参加被督导单位晨会、调度会，并

参加被督导单位的周安全例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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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督导组负责对被督导单位“两会”期间重点工作任务完成

情况进行督查。 

6.督导组督查期间原则上完成停止作业（隐患问责）不少于

1 次，完成反“三违”指标不少于 2 人次。重点查处 “一通三防”、

防治水、设备设施检修巡查等方面存在的弄虚作假行为。督查期

间未发现符合停止作业（隐患问责）和“三违”标准情况，督导组

做出书面说明，报集团公司分管领导批准。 

7.督导组每天下午 5-6 点间，向集团公司调度中心汇报被督

导单位安全生产重点及存在的主要风险、隐患、问题。 

8.集团公司武装保卫部全国“两会”期间组织开展消防专项

检查。 

9.集团公司组织部“两会”期间组织干部作风督查，并对驻矿

督导组工作完成情况进行督查。 

三、工作要求 

1.时间安排：从 5 月 20 日至全国“两会”结束。 

2.各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，统筹细致安排好全国“两会”期间

的安全工作。各级领导干部要率先垂范、严实作风、深入一线，

保障安全生产形势稳定。 

3.督导组和被督导单位各项工作任务务必做细、做实、做真，

杜绝走形式、走过程、弄虚作假，否则对责任人严肃处理。 

4.全国“两会”期间发生的各类生产安全事故，按照“从严从

重”的原则进行问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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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督导组成员要严格执行廉洁自律规定，对于违反中央八项

规定精神及省委、省国资、集团公司廉洁规定的严肃处理。 

6.各单位及各督导组要及时总结分析“两会”期间的安全管

理的经验和不足，6 月 10 日前将总结分析报告报送至集团公司

安全监察局。（邮箱：wbaqczy@126.com） 

 

附件：集团公司全国“两会”期间安全督导分组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皖北煤电集团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5 月 18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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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别 公司领导 督导承包单位 被督导单位 备  注 

第一组 
龚乃勤  吴玉华 

王  健 
生产技术部 任楼煤矿、祁东煤矿  

第二组 
袁兆杰   孙  伟 

林  青 
安全监察局 钱营孜煤矿、恒源煤矿  

第三组 梁克智、傅昆岚 化工部 西北能化、淮化集团 安全监察局专业人员参加 

第四组 
吴玉华、焦殿志 

段中稳 
通防地测部 朱集西煤矿、招贤矿业  

第五组 钱学森、罗  翔 天煜公司 恒昇煤业、恒晋煤业  

第六组 钱学森、罗  翔 皖煤矿业 昌恒公司、麻地梁煤矿  

第七组 孙  伟、张家兵 机运部 五沟煤矿 
对恒泰公司、卧龙湖煤矿进

行一次督查 

第八组 朱凤坡、李  建 皖煤国贸 华江海运、翔宇物流 
对安全评价机构问题整改情

况进行督查 

第九组 孔一凡 电力部 各电厂 “两会”期间督查全覆盖 

第十组 汪永茂、陈稼轩 武装保卫部 
恒锦臵业公司、“两堂一舍”

等消防重点 
“两会”期间开展督查 

 

皖北煤电集团公司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5 月 18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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